        菁寮國小教職員工慶弔互助辦法   103.08.29.修訂

第一條: 為發揮本校教職員工互助友愛精神， 以促進服務熱忱，特訂定本辦法。

第二條: 本辦法互助對象包括教職員工本人、父母、配偶、子女（滿週歲以上至23歲未婚）   

       但非佔缺代課、代理人員不包括。

第三條: 本校教職員工本人或其子女結婚宴客時，每人致送賀儀新台幣1200元整。

第四條: 本校教職員工父母、配偶、未婚子女（滿週歲以上並登記戶籍）死亡者，每人致送賻儀

        新台幣700元整。 

第五條: 本校教職員工本人死亡者，每人致送賻儀新台幣1100元整。

第六條: 本校教職員工本人或配偶生育致送新台幣600元整。
第七條: 本校教職員工因新居落成宴客時，每人致送賀儀新台幣1200元整。
第八條: 本校遇有教職員工退休（職）調出、調入等異動時，舉辦歡送迎宴會；退休（職）人員

        並致贈禮品，價值新台幣2500元整。
第九條: 本校教職員工本人因病住院五日以上，致送慰問金每人新台幣600元整，以同一疾病慰問一次為原則。

第十條: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以每兩年檢討修正為原則，其修訂亦同。

